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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来西亚建立您的业务  

 

要 在 马 来 西 亚 开 展 业 务 ， 第 一 步 是 选 择 最 适 合 您 需 求 的 商 业 实 体 类

型。以下是马来西亚可用的商业实体类型：  

 

(a )  独资企业  (Sole Proprietorship)  

 

独资企业是一种由个人拥有的企业 ，可以以个人姓名或商业名称

经营。它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 ，这意味着独资经营者有权获得

所有利润，但也需要对企业的所有债务和义务承担无限责任。  

 

要 符 合 独 资 经 营 者 资 格 ， 该 个 人 必 须 是 马 来 西 亚 公 民 或 永 久 居

民，并且至少年满 18 岁。独资经营者需要在业务开始后的 30 天

内 向 马 来 西 亚 公 司 委 员 会  (Companies Commiss ion of 

Malaysia）注册业务。  

 

(b )  合伙企业  (Partnership)  

 

合伙企业由 2 至 20 名个人拥有，并以商业名称经营。所有合伙人

需对合伙企业的债务和义务承担个人、共同及连带的无限责任。  

 

与独资企业类似，合伙企业必须在业务开始后的 30 天内向马来西

亚 公 司 委 员 会 注 册 。 所 有 合 伙 人 必 须 是 马 来 西 亚 公 民 或 永 久 居

民，并且至少年满 18 岁。  

 

虽然不是强制性要求，但合伙人可以签订合伙协议，以明确规定

每位合伙人的权利和义务。  

 

(c )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  (L imited L iabi l i ty  Partnership)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是一种受《2012 年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监管

的替代商业实体。它结合了私人公司和传统合伙企业的特征。有

限责任合伙企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这意味着有限责任合伙企业

的责任仅限于其资产。   

 

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可由至少 2 人成立，他们可以是个人或公司实

体，或两者的结合。它必须根据有限责任合伙企业协议的条款开

展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合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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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合伙企业适合初创企业、中小型企业（SMEs）、专业人

士（例如：审计师）、合资企业或风险投资家。  

 

(d )  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是马来西亚最常见的公司结构。它是一个独立于股

东 的 法 人 实 体 。 股 东 的 责 任 仅 限 于 其 所 持 股 份 尚 未 缴 足 的 金 额

（如有）。    

 

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  

 

•  私人有限公司（“Sendir ian Berhad”  或  “Sdn Bhd”）：股东

人数不得超过 50 人。  

•  公 众 有 限 公 司 （ “Berhad” 或 “Bhd” ） ： 股 东 人 数 可 超 过 50

人。   例如：上市公司。  

 

私人有限公司必须至少有 1 名常驻董事，而公众有限公司则需要

至少 2 名常驻董事。常驻董事是指通常居住在马来西亚并以马来

西亚为主要居住地的董事。    

 

私人有限公司可以转换为公众有限公司，反之亦然。    

 

(e )  担保有限公司   

 

担保有限公司通常用于非营利目的。仅有担保有限公司可以以提

供 休 闲 或 娱 乐 、 促 进 商 业 和 工 业 、 艺 术 、 科 学 、 宗 教 、 慈 善 事

业、养老金或退休金计划，或其他对社区或国家有益的目标为宗

旨而成立。  

 

担保有限公司的股东责任仅限于股东承诺在公司清盘时对公司资

产的贡献金额。  

 

担保有限公司必须是公众公司，因此需要至少有 2 名常驻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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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  无限公司  

 

无限公司是指股东的责任没有限制的公司。这意味着在公司清盘

时，股东需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个人责任。  

 

这种公司结构在马来西亚较为少见，通常用于设立持有资产以供

投资的共同基金，而非从事商业活动。无限公司为股东提供了将

股份出售回公司的灵活性。   

 

(g )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  

 

外国公司可以通过在马来西亚注册分支机构而非成立本地实体 ，  

从而在马来西亚开展业务。  

 

这种结构使外国公司能够在马来西亚运营而无需任命当地董事。

然而，外国公司必须在马来西亚任命一名代理人，该代理人将负

责外国公司根据  《2016 年公司法》所需履行的所有事务。该代

理人还将对外国公司因违反  《2016 年公司法》规定而受到的任

何处罚承担个人责任。  

 

外 国 公 司 的 分 支 机 构 不 是 独 立 的 法 人 实 体 ， 而 是 外 国 公 司 的 延

伸。因此，外国公司对分支机构在马来西亚的所有债务和责任负

责。  

 

此材料仅供一般信息参考，不构成法律建议。  

版权所有  © 2024 Chooi  & Company。我们保留所有权利。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is client alert, please contact: - 
 
Lim Tsu Qi 
Partner 
+603 2055 3909 
limtsuqi@chooi.com.my 
 

 

 

This alert is issued for the information of the clients of the Firm and is not intended to constitute 

any advice on any specific matter and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as a substitute for detailed 

legal advice on specific matters or transactions. If you have any queries regarding the above,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at insights@chooi.com.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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